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渡农委〔2021〕59 号

重庆市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员会
重庆市大渡口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重庆市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印发《大渡口区清理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

旧房屋工作推进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：

为有力有序推进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旧房屋清理行动，进一

步打造干净、整洁、有序的农村人居环境，依据《重庆市农村人

居环境整治“五清理一活动”专项行动方案》（渝农居组〔2020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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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号）、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市

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《关于印发清理无人居住废旧房屋工作推

进方案的通知》（渝农发〔2021〕12 号）的总体目标和工作要求，

现将《重庆市大渡口区清理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旧房屋工作推进

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统筹抓好实施。同时为及时掌握各镇清理

无人居住废旧房屋工作推进情况，根据工作调度需形成《大渡口

区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旧房屋清理联络员汇总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，

请各单位于 2021 年 4 月 30 日（星期五）前反馈至区农业农村委。

联 系 人：程豪，联系电话：68907171

联系邮箱：1553607770@qq.com

重庆市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大渡口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

重庆市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

2021 年 4 月 1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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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大渡口区
清理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旧房屋工作推进方案

按照《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整治“五清理一活动”专项行动

方案》《关于印发清理无人居住废旧房屋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》

的总体目标和工作要求，特制定本推进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旧房屋清理行动，摸清闲置宅

基地情况，建立底数台账，解决房屋因长期无人居住而呈现的脏、

乱、差等状态，提升房屋整洁美观和安全度，增加农户财产性收

入，为打造干净、整洁、有序、美观的农村人居环境，建设美丽

宜居乡村夯实基础。

二、工作重点

以农村地区长期无人居住的废旧房屋为清理对象，全域推进、

全面铺开，因地制宜、精准施策，先易后难、统筹推进，有序有

力有效开展废旧房屋的专项清理行动。

（一）组织全面摸排

对农村地区长期无人居住的废旧房屋进行全力摸排，全面掌

握破旧房屋的闲置利用情况（闲置时长、闲置原因等）、房屋外

观外貌及质量安全、使用面积（占地面积、建筑面积）等基础信

息，建立分户分宗台账并逐步完善。（牵头部门：区农业农村委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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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合部门：区住房城乡建委、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）

（二）开展房屋归整

将废旧房屋的清理工作与农房安全排查行动等工作统筹安

排，与美丽宜居乡村打造、美丽庭院建设、发展乡村旅游等有机

结合，有序组织开展无人居住破旧房屋的归整工作。引导房主对

房屋自行规整。加强农房安全管理。（牵头部门：区农业农村委；

配合部门：区住房城乡建委）

（三）开展房屋盘活利用

在尊重农民意愿并符合规划的前提下，鼓励村集体积极稳妥

开展闲置农房和闲置宅基地整治。鼓励村集体和农民采取多种方

式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。对进城落户的农村村民，鼓

励其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。（牵头部门：区农业农村委；配合部

门：区规划自然资源局）

三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完善清理专项工作体系。区级抽调熟悉政策的专业人

员和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同志，组建工作专班，开展常态化办公。

专班负责调度工作进展、督促落实清理任务、协调解决相关问题。

统筹推进清理的日常工作以及涉及的政策研究、指导督促、检查

调研、总结经验等工作。定期召开专班会议，专题研究部署整改

工作。各镇需进一步明确分管领导、牵头科室，各村由村支部书

记负责，并组织责任心强、业务素质高人员同步成立镇、村工作

组，加强本镇、村工作调度，扎实开展清理排查、档案归整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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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协作运转工作机制。区农业农村委、区规划自然

资源局和区住房城乡建委，立足各自职能，强化工作联动，加强

工作指导，构建互联互通、运行良好的协作配合机制。充分发挥

镇和村级组织作用，把清理任务落到实处，落到每户每宗上。

（三）建立工作调度机制。区级层面采取季调度、半年通报

制度，适时印发工作动态，通报工作进展和整改要求，对工作进

度排位落后的，督促加大工作推进力度。各镇在全面调查摸底的

基础上，建立完善分户分宗的废旧房屋清理基础台账，按照“一

户一表，一宗一档”原则，做好信息和图片采集、资料收集、档

案管理等工作。废旧房屋照片需采集 2 张以上，包含近景远景，

近景要照清房屋墙体现状，远景要充分展现废旧房屋全貌和地处

方位关系，进行规整的要有整治前后对比照片，每张照片需注明

拍摄时间和拍摄人员。按照废旧房屋专项清理工作填报要求，各

镇、村需确定 1 名联络员，并于每个季度末月 15 日前汇总本镇

清理情况上报区农业农村委，首次上报时间为 6 月 15日前。

（四）建立督促指导机制。“五清理一活动”专项行动开展

情况已纳入人居环境评估考核和半年工作排位。定期开展实地监

督考核和检查指导工作，加大督促检查和业务指导的力度。进一

步细化监督考核机制，要落实挂点包干要求，深入基层实地解决

“疑难杂症”，确保工作推进不脱节、不断档。

（五）开展专题调研。按照边清理、边总结、边完善的要求，

及时开展实地调研，实时召开动态阶段性的督导评估，及时挖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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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、提炼总结经验做法，通过专项清理，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

革等相关工作提供丰富的实践基础。

四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调查摸底

全面调查、摸清情况、掌握底数阶段。明确清理对象为三年

以上无人居住、存在一定安全隐患，总体呈现废旧观感，影响了

整体人居环境提升的闲置、废旧房屋。以行政村为单位，开展废

旧房屋的全面摸底排查，镇村建立基础信息台账，全面掌握区域

内的废旧房屋基本情况。

（二）试点示范

启动实施、抓点带面、初见成效阶段。重点锁定沿高铁两边、

沿高速两边、沿江两岸、沿旅游景区周边、沿城郊环线的“五沿

区域”及乡村振兴重点镇村、第三档村、城乡结合部等成片推进

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区域、人口聚居程度较高区域开展示范带动。

（三）全面推进

整体推进、全面覆盖、成效显著阶段。在总结典型示范经验

的基础上，进一步细化工作方案，由“五沿区域”等重点区域，往

面上渐次推进，点面结合、以点带面、稳步推进，有效解决废旧

房屋所带来的突出问题，有效盘活利用无人居住的闲置房屋，至

2025 年取得明显成效，整体提升农村人居环境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加强组织领导，压实部门责任分工，做好统筹协调工作；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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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对照工作目标，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细化落实工作措施，因

地制宜开展清理工作；要做好部署动员，广泛深入宣传政策，营

造良好的群众氛围；要精心组织摸底排查，准确、全面掌握基础

情况；要加强日常的抽查检查力度，组织开展复核验收工作；要

强化业务指导督促，完善监督考核机制。镇、村要加强废旧房屋

信息台账动态管理，层层审核，严格把关。

联系人：程豪，68907171；邮箱：1553607770@qq.com

附件：1.大渡口区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旧房屋清理统计表

2.大渡口区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旧房屋清理信息台

账统计表

3.大渡口区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旧房屋清理联络员

汇总表



— 8 —

附件 1

大渡口区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旧房屋清理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

镇

摸排房屋情况 规整房屋情况 新增盘活利用情况

宗数
宅基地面积

（㎡）

房屋面积

（㎡）
累计（处）

本季新增

（处）

出租
经营（含自主、合作、

委托等方式）
复耕复绿

宗数 面积（㎡） 宗数 面积（㎡） 宗数 面积（㎡）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

说明：1.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用于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的集体建设用地，包括住房、附属用房和庭院等用地。2.无人居住废旧房：满足房屋 3年及以上无人

居住、存在一定安全隐患、外观呈现废旧观感的闲置废旧房屋。3.新增盘活利用情况：出租为整户出租用于生产生活或经营；经营：主要为户主以自主经

营、合作经营、委托经营等方式，开展农家乐、小卖部、修理部、乡村旅游等经营；复耕复绿到统计之日计算，已经完成复耕复绿工程主要工作。4、报表

于每季度末月 15日前上报市农业农村委。5、乡镇、村可参照此表进一步细化完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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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大渡口区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旧房屋清理信息台账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时间：

户主
姓名

联系电话
所在镇、
村、社

房屋四至
闲置
时长
（年）

闲置原因
房屋外观
外貌

房屋结构
及质量

层
数

宅基地
面积

房屋
面积

主要措施
盘活利用
情况

照片
（2 张）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负责人审核签字：

备注：1.房层四至无法准确表述的可填小地名或填写作标或注明距附近××标志建筑约多少米；2.闲置时长填写具体年数，闲置时间 3年以上且较长的可

填长期；3.房屋外观外貌可填写墙瓦分别是什么颜色（例：白墙黑瓦）；4.房屋结构选填钢砼结构、砖混结构、砖木结构、土墙结构等，简易结构可填砖

柱（石柱、木柱）石棉瓦盖或简易棚房；5.房屋质量填写排查人员对房屋安全状况的初步研判，最终结果以区住房城乡建委认定结果为准。6.盘活利用情

况指有盘活利用的填写出租、经营或复耕复绿等并标明具体面积，无盘活利用的填无。7.本表格默认为 A4规格，实际报表中可选择 A3规格进行调整。



— 10 —

附件 3

大渡口区农村地区无人居住废旧房屋清理联络员
汇总表

序号 单位名称
分管

领导
牵头科室

牵头科室

负责人
经办人

经办人

电话

1

2

3

4

5

6

重庆市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0 年 4 月 12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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